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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稷政办函〔2023〕8 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稷山化工园区“一园一策”安全

整治提升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，稷山经开区管委会：

《稷山化工园区“一园一策”安全整治提升方案》已经县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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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化工园区“一园一策”安全整治
提 升 方 案

为全面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《全

国危化品安全风险化学品集中治理方案》、《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

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》（晋

安办发〔2023〕38 号）和《关于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等级复

核隐患问题整改的督办函》要求，推动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社

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深入展开，有效防控化工园区重大安

全风险，实现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动。现结合化

工园区实际就有序开展整治提升各项工作，确保整改预期成效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体要求

坚持“十有两禁”整治提升工作主线，依据《关于化工园区

安全风险评估等级复核隐患问题整改的督办函》文件要求，强化

整治提升工作的领导组织和统筹协调作用，协同配合、攻坚克难，

全面实现化工园区建设规划、安全管理及应急救援体系健全、措

施管用、操作性强，供水、供电、事故水池、停车场、公用管廊

等功能配套设施完善，智能监测系统等新型监测设施有效投用，

切实提升园区的综合管理能力和规范化水平，确保在既定的时限

内高质量完成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整改提升工作各项任务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《关于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等级复核隐患问题整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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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办函》提出的问题，形成整改方案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

期限和责任，抓好整改落实。同时，深化“一园一策”工作，重

点突出整治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和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、危险化

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建设、化工园区消防站建设等短板问题，持

续推进安全风险整改再提升工作，力争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提

升至 D 类（较低安全风险）。充分发挥党政同责的制度优势和党

的组织优势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层层压实应急管理部门

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，坚持齐抓共管、社会共治，推动政府、

社会、市场、企业、个人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从解决实际问题

出发，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形成常态机制，推动化工园区发展跃上

新台阶。

三、安全整治提升计划

（一）已整改完成项目

1.化工园区未明确安全管理机构。

完成情况：稷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 2023 年 3 月 28

日发文，增设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化工园区的安

全生产、应急救援等工作职责。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综合执法

局内设应急管理中心，作为化工园区的安全监管机构，具体负责

化工园区的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等工作。

2.规划体系建设不完善。

完成情况：已根据 2023 年 2 月 21 日运城市人民政府（运政

函〔2023〕2 号）核定的西社化工园区四至范围，编制了化工园

区的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，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均完成了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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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配备专业安全监管人员。

完成情况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根据稷山县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稷编办发〔2023〕8 号文件精神，在稷山经济技术

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内设应急管理中心，应急管理中心设主任 1 名，

副主任 1 名，外聘了 5 名安全监管人员，其中主任和副主任具有

化工专业本科以上学历，5 人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。

4.未划定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。

完成情况：2023 年 3 月 8 日稷山化工园区土地规划安全控

制线已划定。

5.稷山经开区化工园区内存在居民居住（薛家庄村、高渠村

零星居民），尚未搬迁完成。已制定搬迁方案，未明确搬迁时限。

完成情况：2023 年 2月 21日运城市人民政府（运政函〔2023〕

2 号）文件对稷山化工园区四至范围重新核定。在新划定的化工

园区范围内没有居民居住。

6.未按照拟认定化工园区四至范围开展整体性安全风险评

价工作。

完成情况：稷山化工园区已根据运城市人民政府（运政函

〔2023〕2 号）核定的化工园区四至范围，对西社化工园区进行

了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。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中包含选址安

全评估、内部布局合理性评估、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评估、多米诺

效应分析等内容，并提出了降低、管控安全风险的对策措施。

7.未开展化工园区内企业安全风险分级。

完成情况：已依据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山西省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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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、医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分级分类监

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晋应急发〔2021〕74 号）和《山西省冶

金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晋应急发

〔2021〕68 号）对化工园区内的企业进行了分类分级，并绘制

了化工园区一图一表。

8.化工园区产业发展指引未明确产业目录、产业类别、生产

能力、工艺水平等关键指标。

完成情况：已根据划定的园区四至范围编制了化工园区产业

发展指引，明确了产业目录、产业类别、生产能力、工艺水平等

关键指标。

9.化工园区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不到位。

完成情况：已对化工园区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，稷

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了审定、签发，要求化工

园区管理严格按照化工园区安全管理制度进行执行。

10.化工园区应急预案未按程序评审、发布，未按要求开展

化工园区应急演练。

完成情况：已对化工园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，按

程序对应急预案进行了评审、发布。稷山化工园区于 2022 年 6

月 28 日开展了化工园区应急演练活动。

11.未建立对台风、雷电、洪水、泥石流、滑坡等自然灾害

监测和预警机制。

完成情况：县政府建立了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机制，并由县

政府办公室出具了《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社化工园区自然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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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警防御联动机制》。

12.配套功能设施不完善。

完成情况：一是根据稷山县水利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，园区

供水管网满足要求环状供水的要求；二是经过综合测算，企业内

的事故水池能够满足事故废水收集，化工园区暂无需建设统一的

事故废水收集池；三是已建立事故废水防控系统，并编制化工园

区事故废水分析报告。

13.未建立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。

完成情况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已与阳煤丰喜肥业有

限责任公司临猗分公司签署培训协议。

14.应急物资配备不齐全。

完成情况：已经与化工园区内的重点企业签署应急物资共享

协议，应急救援物资符合 GB30077-2013 要求。

（二）未完成项目

1.化工园区公共管廊规划设计、数字化管理等不符合《化工

园区公共管廊管理规程》（GB/T 36762）要求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对公共管廊建设、管理、维护等在化工园区

总体规划中再完善。二是建立、健全、完善公共管廊建设、管理、

维护等相关制度。

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
2024 年 12 月底完成

2.未进行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。化工园区未建立门禁系统和

视频监控系统，对入园人员、车辆管控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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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措施：一是针对西社化工园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分区域封

闭化管理;二是西社化工园区智慧化管理平台已完成初步设计，

项目内容包括园区分区域封闭化管理和视频监控系统，可对入园

人员、车辆进行管控。

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
2024 年 12 月底完成

3.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管控不到位，未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

车辆专用停车场。

整改措施：依托智慧化平台，对进入化工园区的危险化学品

运输车辆进行管控，依据化工园区总规要求，建立化工园区危险

化学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。

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
2024 年 12 月底完成。

4.未建立信息化平台。

整改措施：成立工作专班，加快化工园区智慧化管理平台建

设步伐。目前，化工园区智慧管理平台已完成可研、立项及初步

设计。

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
2024 年 12 月底完成。

5.消防力量不足，未建立化工园区特勤消防站。

整改措施：依据化工园区总体规划，完成化工园区特勤消防

站选址、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。

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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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 月完成。

6.园区未实施安全生产与应急一体化管理，未建立完善的应

急联动与联合执法机制。

整改措施：化工园区制定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一体化管理机

制，建立联合执法机制。稷山县安委会明确各单位安全生产职责

分工，安全生产和应急实现一体化管理，制定联合执法机制。

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：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
2023 年 4 月完成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成立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社化工园区安全能力提升工作

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化工园区安全能力提升工作组织领导，形成

工作合力。

组 长：王 润（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）

副组长：郝 冰（县政府党组成员、经开区管委会主任）

成 员：梁永林（县应急管理局局长）

杨玉泉（县发改局局长）

杨志军（县财政局局长）

王文奇（县工科局局长）

李红武（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局长）

蔡立坚（县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黄秀瑾（县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）

段海斌（县消防队队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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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经开区综合执法局，办公室主任由黄

秀瑾兼任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

1.领导小组职责。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安全管理相关政策、

文件精神，研究提升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；结合提升工作中各

环节特点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。

2.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。统计、汇总各项工作任务的进度，

对接省、市安委办，定期上报工作进展情况；梳理、汇总各部门

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；统筹协调各部门

形成工作合力，有效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3.各成员单位职责。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根据部门职

责，按照任务分工、完成时限，全力推进工作任务顺利开展，按

时汇报工作任务的进展情况。

（三）做好资金保障

为有效推进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社化工园区的安全整治

提升工作，各牵头责任部门根据工作任务要求，提前拟定所需资

金计划，县财政局对资金使用统筹安排，做好整治提升工作资金

保障。

（四）加强部门协同

为确保整治提升工作中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，各部门要主动

作为，加强协作。由牵头单位和部门按照本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分



- 9 -

工，协作单位要积极配合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五）严肃考核问责

县政府办盯紧时间卡点和任务分工，督导各项工作任务的落

实情况。对责任落实不到位、提升工作推动不力、工作中推诿扯

皮的单位、部门及个人进行追责问责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31日印发


